
 

 

 

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

年 8 月 27 日召开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公司制度的约定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本次会

议审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公司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关于实施股权激励

计划的情形，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，公司业绩达到解锁条件；激励对象

均满足 100%解锁条件；公司激励计划对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安排不违反有关

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二、关于 2021 年上半年度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经对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认真核查，发表如下独立

意见： 

1.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不

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2.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行为，不存在任何非公允交易情况。 

3.关于公司担保事项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,315,964.00 万

元（不含子公司对子公司），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30.64%；公

司累计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45,417.45 万元（不含子公司对子公司），占公司

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52.16%。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子公司对子公

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3,895.69 万元，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

资产的 2.29%。我们认为：公司担保事项均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

 

 

的有关规定，执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，并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，公司不

存在逾期对外担保，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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